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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：萧友梅担任国立音乐院代理院长和国立音专校长期间�1929年发生一次 “学潮 ”�冼星海等由此离
开学校；1934年�聂耳报考国立音专未被录取。音乐史学界长期以来均以这两件事情作为 “史实 ”�
将萧友梅置于冼星海、聂耳之对立面加以贬低。本文以翔实的史料研究 “学潮 ”的经过及其性质�
考证聂耳未被录取的背景以及真相�还这桩 “历史公案 ”以一个本来面目�还以萧友梅在这些事件
中的一番历史清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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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　　言

历史需要透明度。历史疑案往往是统治者
或历史学家掩盖历史真相�或者出于时代史料
意识淡薄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原因而造成。在中
国近代音乐界�也存在着一桩 “历史公案 ”。这
就是萧友梅在国立音乐院担任代理院长和国立

音专担任校长期间�冼星海离开国立音乐院和
聂耳未被国立音专录取的事件。对此�当事者
常常避而不谈�浅言辄止；后来人往往道听途
说�人云亦云。久而久之�真相为历史尘埃掩
盖�事实被现实偏见歪曲。关于冼星海离开国
立音乐院的事件�有人在传记中写道：“1929年
夏他 （指冼星海———引者注 ）因热情支持一部
分外地同学反对学校当局规定暑假要加收住

宿、练琴费而掀起的学潮�后被迫停学。”①在近

现代音乐史教科书中�也总有这么一句：“1929
年夏�他因卷入一场自发性的学潮�被迫退
学。” ②矛头所向�不言自明。关于聂耳报考国

立音专未被录取的事情�则更被渲染得十分离
奇。1959年海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 《聂
耳》（于伶、孟波、郑君里编剧�郑君里、钱千里
导演 ）中�有聂耳 （赵丹扮演 ）报考音乐学院站
在考场中心位置拉小提琴的特写镜头�考官中
则有两位都戴着眼镜的 “主考 ”�影射着与丑化
了萧友梅和黄自。有人在文章中则介绍了两种
说法：“1934年初聂耳报考国立音专的小提琴
选科�主考人是法利国 （Ａ．Ｆｏａ）。他的演奏水
平达到了录取标准�但校方因聂耳曾在明月歌
剧社奏乐�认为录取了聂耳有损于国立音专的
声誉�于是以演奏水平低为借口�没有录取 （吕
骥的说法 ）。另说仅仅是因为他的演奏水平不
够而未录取 （贺绿汀的说法 ）。”③勿庸置疑�
“学校当局 ”和 “校方 ”都是指的萧友梅�从而将
萧友梅置于冼星海和聂耳之对立面。历史真相
究竟如何？这是一个关系到历史研究如何坚持
历史唯物主义原则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是非
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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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 ）
关于学潮问题�自1930年2月至1937年6

月在国立音专任图书、文牍事务的廖辅叔④是

这样说的：“1929年暑假�不回家乡的学生照旧
留住学校。暑假时间长达两个月以上。宿舍是
租用的房屋�房租、水电等等依学校经费的比例
算还不能不算是一笔可观的数目。所以学校决
定暑假留校学生每人交纳八元杂费。依照当时
的物价来计算�八元钱不能算是一个小数目。
有些穷学生认为这是不轻的负担�请求学校考
虑学生的经济情况酌量予以减免。这样的事情
本来通过协商是不难解决的。不幸是有人希望
事情闹大�借以改变学校的局面。恰巧这个时
候南京政府公布了《专科学校组织法》�音乐院
即将因此降格为音乐专科学校�……音乐院的
师生情绪波动�本来就要插手学潮的人认为这
是促使学潮张大声势的好机会�于是提出组织
护校会�鼓动学生去南京请愿。……学潮越闹
越大�越来越僵�僵到学校锁琴房�断水电�真是
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。” “南京教育部……派出
一个改组委员会�处理改组与学潮问题。改组
的结果是国立音乐院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

校�……对于原音乐院学生的处理办法是�一律
凭收到新发的通知书来办理入学手续。闹事的
重要份子没有收到通知书�即被取消了入学资
格。插手学潮的某些教师没有收到新聘书�即
等于解聘。”⑤作者还说：“平心而论�这次风潮
的起因纯属经济问题�并没有政治性质。”⑥对

学潮起因、经过与性质等问题作了概括性的
介绍。

学潮发起人洪潘⑦在1985年对学潮事件
作了较为详细的回忆。文章尽管不可避免地带
有主观性偏见�但是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
（以下引文与归纳均出自该文⑧ ）。文章说：
一、学潮的起因是 “要求凡是留宿学校的同学�
要交纳住宿和练琴等费用。”二、参加学潮的同
学�有洪潘、蒋风之、陈振铎、冼星海、李俊昌、张

立宋、魏沃、刘蔚樵、唐畹秋 （女 ）、萧景樱 （女 ）、
熊乐忱、王笥香 （女 ）、陈学慧 （女 ）、张恩袭 （张
曙 ）、段时叙 （女 ）等十数人。洪潘说：“写封信
给萧友梅�叫他走！”由张立宋执笔起草。 “这
封反对萧友梅的信就送到院长室�至此学潮就
闹起来了。”三、同情和支持学潮事件的老师有
教钢琴的王瑞娴⑨和教法文的方于 （文中写 “姓
方�名字记不清了 ” ）。向延生文章则指出 “在
想趁机取萧友梅而代之的音乐院事务主任李恩

科
⑩、钢琴教师王瑞娴的支持下�学生代表二次

去南京教育部请愿。”〇11 （第一次赴南京教育部
请愿的学生代表为熊乐忱、蒋风之和李俊
昌———引者注 ）。四、在闹学潮当中�洪潘和张
立宋作为第二次学生请愿代表�“去南京教育
部请愿、谈判�我记得当时是高等教育司司长黄
建中接见的�但没有能解决什么问题。什么原
因呢？其中有这样两个因素。一是当时教育部
曾派人来学校调查闹学潮的情况�调查人叫谢
树英�她是萧友梅在法国时的同学�调查中曾帮
了萧友梅的忙。二是当时教育部部长王世杰
（当时教育部长为蒋梦麟而非王世杰〇12———作
者注 ）是萧友梅的妹夫。有这两层关系�当然
学潮想取得上面的支持�取得胜利�就不可能
了。”五、学潮分两个阶段。 “第一个阶段�是围
绕经济问题展开�反对当时校方对贫穷学生所
采取的无理做法。……第二个阶段�是护院�反
对‘改专’。所谓‘改专’就是要把国立音乐院
改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。实际上是当时教
育部以‘改专’为名�开除上述十几个人。这也
就是上海国立音乐院变为上海国立音专的由

来。”六、将学潮的责任归咎于萧友梅。认为萧
友梅是 “典型的资产阶级音乐教育家 ”。 “当时
萧友梅的思想是很明确的�那就是：你有钱就来
学音乐�没有钱就不要来学音乐。” “所以当萧
友梅这样讲了以后�再加上学校当局采取了一
些强硬的做法�如强行封锁钢琴�停水、停电等。
就更引起了大家的公愤�矛盾也愈来愈激烈和
公开化�不少同学聚集在一起�对此议论纷纷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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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出一种极为不满的情绪和抗议�一场学潮
的浪潮开始酝酿起来了。”七、学潮中同学分为
“贫穷的学生 ”和 “有钱的学生 ”两派。劳景贤、
古宪嘉则是属于 “有钱的一派 ”�他们反对闹学
潮。有一次古宪嘉跑到洪潘宿舍里�气势汹汹
地责问洪潘：“你为什么要发起这件事情？”差
一点打了起来。八、学潮以学校改名为 “国立
音乐专科学校 ”和 “学潮之后有不少同学被校
方开除 （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限期转学离校 ）�如
冼星海、张立宋、陈振铎、蒋风之、刘蔚樵、李俊
昌、段时叙、唐畹秋、萧景樱、魏沃、熊乐忱、张恩
袭 （张曙 ）等 ”而宣告结束。这是目前所见当年
亲自参加学潮者所口述的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

回忆性资料。
“史料 ”和 “史实 ”之间�常常会产生难以弥

合的 “裂痕 ”�欲求得两者之统一�需要科学考
证和逻辑判断这样一个细致复杂的研究过程�
有时往往也难于作出完全合乎历史事实真相的

结论。关于国立音乐院学潮问题�在时间、地
点、起因、性质、是非、后果诸要素中�有几点是
明确的。如1929年暑假开始时因经济问题 （外
地留校学生每人需交纳8元杂费 ）而引发了一
起学潮；参加学潮的同学也大致如洪潘所说有
冼星海等10余人；结果则以这些人多数离开学
校和 “国立音乐院 ”改制为 “国立音乐专科学
校 ”而告终。其中的学潮性质、是非问题�尤其
是涉及萧友梅在学潮中的责任以及和冼星海关

系等敏感性问题�构成了历史研究的焦点。
国立音乐院 （包括后来的国立音专 ）始终

是在时局动荡、经常搬迁和经费拮据条件下办
学的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1927年国立音乐
院成立时�租赁校舍在上海陶尔斐斯路 （今南
昌路东段 ）56号 （学生住宿自行解决 ）；1928年
2月�校址迁至霞飞路 （今淮海中路 ）1090～
1092号两处房屋；8月�再迁至毕勋路 （今汾阳
路 ）19号�并在辣斐德路 （今复兴中路 ）1325号
桃园村另租赁房屋6所�分设男女生宿舍�这是
国立音乐院第三次迁址；1931年8月�毕勋路

校舍由业主收回�学校再迁至辣斐德路1325
号；1935年7月�国立音专在新校舍 （江湾市京
路 ）举行该年度开学典礼�12月举行新校舍落
成典礼；1937年 “八·一三 ”日军进攻上海�校
舍遭敌机轰炸�改以徐家汇852号为临时校址；
10月�校址迁至法租界马思南路 58号；1938
年�上海沦为孤岛�1月�学校办公地点改在台
拉斯脱拉路 （今永嘉路 ）217弄5号�上课地点
在高恩路 （今高安路 ）432号 （9月定为新校
址 ）〇13；1939年�由英文教师黄梁就明介绍�校址
搬至公共租界爱文义路 （今北京西路 ）原崇德
女中校址〇14；1940年9月14日�迁入爱文义路
（卡德路口 ）626号校舍。〇15这是学校成立以来

的第九次搬家。萧友梅在1937年12月18日
补行的开学典礼上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
“搬家是音专的家常便饭。”〇16这样一种14年内

9次搬迁校址的频繁密度�在古今中外教育史
上恐怕找不到一个先例。萧友梅在担任我国第
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府领导之后�所取得辉
煌音乐教育业绩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艰难与辛

酸�一般人无法体会与承受。
经费拮据更使国立音乐院办学条件雪上加

霜。南京政府原本答应蔡元培、萧友梅创办国
立音乐院的开办费是六万元�但这是一笔 “空
头支票 ”�始终没有发下来。1927年10月�由
财政部拨款2600元�算是开办费。以后每月经
费增加到3000元。1928年度起要求增加3000
元�结果只批准了2000元�每月经费定为5000
元。〇17其经济拮据情况可想而知。但入学人数
却在不断增加。1927年11月招生考试中�首
次录取新生23名。1928年2月�新生入学后�
连老生共有56名。9月�又进了一批新生�学
生名额增至80名。冼星海、张恩袭、李献敏、劳
景贤、陈又新、丁善德、王濬恩 （沛纶 ）等都是这
一批入学的学生。〇18这样一种收支极为不平衡

的情形�无疑使学校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。巧
妇难为无米之炊�萧友梅尽管精打细算�依然入
不敷出。学潮的起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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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按理说�收取房舍租赁费、水电费、琴房练
琴费等是一种合理举措。但有时候学生个人经
济利益和校方通盘考虑往往很难取得一致�如
果有人进行煽动进一步激化矛盾�双方对立情
绪会更难控制。不妨说�经济拮据阴影一直伴
随着萧友梅与国立音乐院 （包括后来的国立音
专 ）。萧友梅曾说：“18年度 （指1929年———引
者注 ）以后�每年提出预算时�均要求政府照本
校预定的五年计划逐年增加经费�不料一直到
今年�还是未蒙核准�仍照17年度开支�并且
20年度一年之内还欠发六个半月经费 （20年
10月、11月、12月份欠发三个月�15�000元；21
年1月份欠六成3�000元�2、3两月欠发五成共
7�500元�4、5、6三个月欠发五成共7�500元�
合共欠发32�500元 ）�以致学校一切进行�异常
困难。”〇19国立音乐院的60�000元开办费不仅
分文未给�至1933年政府反而又欠发学校32�
500元正常的办学经费。因此�尽管萧友梅曾
多年追随孙中山�“他的书房里一直摆着一张
孙中山亲笔题着‘友梅先生惠存’的照片 ”。〇20南

京政府中也有他的许多 “熟人 ”�但大量事实证
明�学校的经费拮据问题�一直到他临终之时也
始终未获解决。萧友梅正是在这种 “异常困
难 ”的经济重压之下�呕心沥血、鞠躬尽瘁地为
中国音乐教育事业而献身�直至生命的最后
一刻。

萧友梅作为一位音乐教育家�对学生的关
心与爱护是人所共知的。尤其曾不遗余力地帮
助过许多同学解决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而面临的

窘境。他从不以 “钱财 ”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。
恰恰相反�“萧先生曾感叹地说�一个学生在音
专上了几年学�领到一张证书�只是添了一份嫁
妆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�萧先生出了一个主意：
发函各省教育厅�每省保送音乐学生若干人来
音专学习�毕业后回原地方工作�以便促进各省
音乐教育的发展。”〇21这样一来�西北、西南等十
五个省市都有自命 “土包子 ”的贫困学生到上
海学习。广西的陈传熙〇22、山东的李士钊〇23等均

因此机会入校。〇241936年8月�《音乐教育》4卷
8期上张贞黼〇25化名 “微之 ” 发表一篇题为 《上
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琐记》文章�末尾说：“在
过去�有些远地学生钱一时汇不到�去向校长要
求宽限几天�校长冰冷地对他说：‘你没有钱�
下一学期来好啦！’上海音专校长萧友梅先生
来信提出意见�说明没有这回事。程 （懋筠 ）先
生……亲自写信答复解释�并将复信以 《国立
音乐专科学校琐记一文———更正》为题�发表
在 《音乐教育》（4卷10期�1936）上。”〇26因此�
洪潘文章中说萧友梅对学生说 “你有钱就来学
音乐�没有钱就不要来学音乐 ”之类的话是萧
友梅在半个世纪前就辟谣申明过的。同时�将
学潮分为 “贫穷的学生 ”和 “有钱的学生 ”两派
也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�洪潘自己在文章中对
此也作了补充。洪潘还说：“把国立音乐院改
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。实际上是当时教育
部以‘改专’为名�开除上述十几个人。”这种说
法则完全缺乏史实依据。 “改专 ”是南京政府
根据1929年7月26日颁布的《大学组织法》实
施的 （同月还公布了 《专科学校组织法》�将培
养目标界定为 “教授应用科学�养成技术人
才 ”�而大学则以 “研究高深学问�养成专门人
才 ”为宗旨 ）�而早在1928年6月13日即公布
了《修正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》�在大学院制
实行不久�就相继对《大学院组织法》进行了多
次修订�蔡元培还曾对此作过说明。〇27洪潘则颠

倒了两者之间的历史时序。而且�萧友梅更是
“改专 ”反对者�只是身为校长心有苦衷罢了。
他后来曾尖锐地批评过南京政府。他说：
“……到民国16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�大学
院长蔡元培先生在上海创设的‘国立音乐院’�
才是一个正式音乐专门学校�足见政府对于音
乐教育并非无人提倡。可惜有教育实权的诸
公�知道近代欧美音乐专门教育情形的还是太
少�所以国立音乐院成立不到两年之后�又改组
为音乐专科学校�不能照最初核准的预算逐渐
增加�反把地位降低一等�这就可以证明对于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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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专门教育�近来尚未容易多得实在内行的
人。”〇28由此可见�“史料 ”中含有主观成分的偏
见愈大�则离事实真相的距离愈远。

1929年国立音乐院的学潮性质�是判断是
非的一个关键性问题。一般说来�“学潮 ”是学
生运动的一种称谓。近代指在学校中由学生组
织并参与的有针对性的自发性风潮�也是各种
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。学生一方往往是博
得社会同情的 “弱势群体 ”�其中青年学生显示
出来的高涨爱国热情正是国家与社会活力的希

望所在�即便有偏激性的行为�人们也会给予宽
容和理解。国立音乐院的 “学潮 ”�在表象上也
有这样的性质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缴不起8
元杂费�无论在历史上或现实中�都是值得同情
与支持的属于正义性的理由。但是�当是非判
断陷于进退两难境地时更需要求助于历史辩证

法。萧友梅是一个秉公办事、不谋私利、不徇私
情的人。参加学潮的熊乐忱〇29后来回忆说：“音
乐院创办未久�蔡院长以事冗�由先生代理院
长。是时学校虽困于经费�几难维持�经先生独
立支撑�苦心经营�成绩斐然�校誉日隆。先生
尤富责任心�事无论大小�必亲自过问�故整年
整月之时间均消磨于校内。”〇30则是一种符合真

相的实事求是说法。由此也可以推测�缴纳暑
假住校杂费应为萧友梅之决定。〇31萧友梅之按

章办事�国文教员龙沐勋〇32亦有亲身体会。他
说：“我见他因为了学校省钱�自己刻苦到了极
点；同时对于同事和学生们的要求�也就不肯随
便的通融过去。就是对我的友谊�虽然非凡之
好�但我逃难到辣斐德路寄住在那间空着没用
的汽车间内时�他一样要我缴纳房租。我知道
他的为人�是属于公私之辨的�所以对这丝毫没
有什么意见。”〇33萧友梅之清廉�有口皆碑。 “当
国民党政府欠发经费�学校连发薪水都有困难
的时候�萧友梅就把学校积存的一点钱尽先发
给教职工�不领自己那一份。所以萧友梅到死
还是一个穷光蛋。”〇34 “有一年底�学校也像别的
大学一样�有了一点结余。别的大学都用那笔

钱买了汽车�萧友梅考虑到学校还缺少一台开
音乐会用的三角琴�于是把它用到节骨眼上。
不久�一台崭新的伊巴赫牌三角琴从德国运到
了上海。”〇35因此�我们也不能得出萧友梅收取
杂费是一项错误决定的结论。他在处理具体问
题上或有操之过急的行为。但简单化地将 “学
潮 ”责任归咎于萧友梅不关心家庭经济困难的
同学而收取杂费�是一种片面的认识问题方法
和历史研究态度。同时�并非所有 “学潮 ”都具
有先进的政治性质和进步的文化意义。国立音
乐院学潮起因于经济问题�但学潮之始�如洪潘
自己所说：“写封信给萧友梅�叫他走！”�已经
具有浓重的 “倒萧 ”情绪�学潮后期的性质则已
由经济问题演变为向政府请愿、组织 “护校
队 ”�企图赶萧友梅下台的实质性行动。所以�
严格说来�与其说是 “学潮 ”�不如说是国立音
乐院的一场 “经济风波 ”或 “倒萧事件 ”更为符
合历史的本来面目。这一事件对近代专业音乐
教育事业发展是否具有积极意义�值得进行历
史反思。且不论这一场 “风波 ”是否确系有幕
后教师的 “操纵 ”�洪潘认为是 “同情、支持学生
的老师 ”�更多的说法则是 “想取萧友梅而代
之 ”的人。廖辅叔曾披露说：“学潮平息之后�
有一个参与闹事的积极分子曾经对人说�那位
插手学潮的老师给他打包票�事成之后�送他出
国留学。他想�当初闹事本是为了支持同学的
合理要求�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�如果是为了自
己捞点好处�那还有什么价值。而且这次运动
的目的也决不是为了帮一派老师去打倒另一派

老师。这样一想�他的积极性没有了�他打退堂
鼓了。”〇36这一事实说明当时参加学潮之中并非

没有理智地思考问题的同学。总之�如洪潘所
说 “学潮取得胜利 ” （指把萧友梅赶走 ）之目的
一旦实现�将会给我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带来
“人校俱毁 ”的倒退性的历史灾难！ “学潮 ”发
展到这样一种 “势不两立 ”的地步�这样的结论
已经不是 “历史假设 ”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
一标准。历史事实已经证明�萧友梅在我国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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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专业音乐教育中有着无人可以取代的地位。
这一事件�一定程度说明学潮发起人洪潘年轻
时的偏激 （参加学潮时20岁 ）和年老时的固执
（回忆时76岁�84岁撰文纪念萧友梅110周年
诞辰时关于 “学潮 ”的基本观点仍未变更 ）。国
立音乐院 “学潮 ”性质交织着经济利益、人事纠
葛和学校改制等多重性矛盾的因素�而 “学潮 ”
的社会根源应归结于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对
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短浅目光与漠视

态度。
（二 ）

萧友梅和冼星海的关系�后来则成为音乐
界所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。早在1926年�冼星
海与萧友梅就有了交往。萧友梅的侄女萧淑娴
回忆说：“记得有一次司徒乔带着从广东到北
京想到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学音乐的冼星海来

访问二叔。冼星海谈了很多他的学音乐的志
愿�说他想做作曲家�说他的家庭贫苦……他
说：‘我的母亲是个洗衣妇�我也要像贝多芬那
样成为大作曲家’（大致的意思�不是原话�事
隔六十余年�我已记不清了 ）等等。……司徒
乔和冼星海告别后�二叔对我说�这个青年人志
气很高�但有些狂！二叔对所有的喜好学习音
乐的年轻人他都是热情帮助的。看到冼星海生
活有困难�便让他在音乐传习所里管理音乐书
籍和抄写乐谱�用工作所得补贴他学习生活费
用。”〇37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后�萧友梅让冼
星海、熊乐忱等原北大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专
的学生免试入学�并安排冼星海以半工半读方
式维持学习与生活�还曾亲自陪冼星海到上海
工部局乐队报考黑管演奏员�〇38可惜未被录用。
陈振铎〇39曾回忆说 “据我所知�我和他 （指冼星
海———引者注 ）是当时音乐院仅有的两名工读
生 （陈振铎在《我的回忆录》中又说：“每天下午
在校办公室工作两小时�每月可有8元到20元
的生活费。” ）……我还记得很清楚�冼星海在
音乐院学习时�是以小提琴为主科的。可是萧

校长从冼星海的实情出发�认为他年龄偏大
（当时已23岁 ）�曾热情地、反复地劝导他应以
作曲为主科。星海后来专攻作曲�成为著名作
曲家�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�但也不能抹杀当年
萧友梅校长对星海的反复劝勉之功。”〇40冼星海

与学潮交费事件本无关系�因为他参加田汉
“南国社 ”活动�同他母亲一起住 “南国艺术学
院 ”租用的房子。但是�冼星海也成为了学潮
的积极参与者之一。同学经常在他的住处开
会�商量怎样对付萧友梅。萧友梅知道这件事
后�十分伤心。熊乐忱在1982年11月3日曾
著文说：“我与星海都是萧友梅先生的两度学
生�萧先生为星海安排工作�解决困难；在北京
时�萧先生也为我免费补习和声学�师生是有感
情的�那次学潮�从感情上来说是不幸的事件�
无怪萧先生 （特别是对星海 ）十分伤心�这是可
以理解的。萧先生公私分明�不用公家信纸信
封写私信�这点也对我们起了‘身教’的作用�
1929年他要收暑假留校同学的费用�并采取不
明智的手段是缺乏考虑的。但为人不可能无过
错�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一点缺点错误�我们不能
因此否定或降低萧先生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

伟大功绩。他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奠定基础�
培养出大批音乐人才�谁也不否认的。”〇41陈振

铎和熊乐忱以冼星海同窗好友与学潮参与者的

双重身份见证了萧友梅与冼星海之间的历史

“恩怨 ”。当时参加学潮的多数同学对冼星海
的评价是为人热情诚挚�具有正义感和同情心�
富于牺牲精神。显示了事物在矛盾对峙激化下
观念之不可同一性与决裂的不可避免性。无论
如何�萧友梅和冼星海之间的师生情谊因学潮
事件而画上了一个很不圆满的句号。此后�
1940年7月�冼星海在 《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
动的几个问题》一文中总结音乐界的成绩与问
题时说：“……在战时负起重大的音运教育任
务的�如萧友梅、李惟宁、郑志声、陈洪、任光、贺
绿汀、李抱忱等。”〇42将萧友梅列为音乐教育界

在新音乐运动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第一号人物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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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显示了冼星海成熟之后�作为一位有成就音
乐家的胸襟与气度。

（三 ）
聂耳于1934年初报考国立音专小提琴选

科因涉及所谓国立音专 “声誉 ”未被录取一事�
在历史研究中则是一个简单逻辑判断问题�没
有当时任何史料证明这件事情存在。主考人既
非萧友梅�亦非黄自�而是法利国。这是一位意
大利米兰音乐院毕业的优秀小提琴家。1921
年8月15日到上海工部局乐队任首席小提
琴〇43�1929年10月在国立音专兼任小提琴组主
任。聂耳在1934年2月24日 “日记 ”中写道：
“需要画上几笔�已经一个月没写了！……‘百
代’收音、作曲�配音——— 《人生》�自己练琴�赴
演奏会唱歌队�便是这一个月的主要工
作。……音专失败。”〇44报考国立音专在他 “日
记 ”中仅留下 “音专失败 ”四个字。关于 “校方
因聂耳曾在明月歌剧社奏乐�认为录取了聂耳
有损于国立音专的声誉�于是以演奏水平低为
借口�没有录取 ”的说法�用聂耳自己讲的事实
就完全可以否定这样的结论。聂耳早在1931
年9月11日 “日记 ”中写道：“萧友梅、罗明佑、
黎民伟来听我们的音乐。我们奏了 《Ｓｐｒｉｎｇ
Ｔｉｍｅ》和《湘江浪》。关于到音乐院免费学习的
事�恐怕难办�因为萧友梅说�若我们要去�可以
办一个特别班�每人每学期六十元。”〇45这一事

实说明�如果萧友梅认为录取聂耳会 “有损于
国立音专的声誉 ”�决不会有为黎锦晖 “歌舞学
校 ”开办 “特别班 ”的想法。聂耳在同年9月24
日的 “日记 ”中还提到了萧友梅提出的另一项
建议：在黎锦晖 “歌舞学校 ”乐队中选一些人参
加国立音专的乐队。他写道：“萧友梅给隔壁
税局长罗香涛———我们的兼理 （副主任之类 ）
一封信�大概是说他们音乐院正组织一个乐队�
校外人可以加入练习演奏。他要我们带着乐器
到那里奏给一个外国教师听听�然后再决定某
几个人可以加入。我们听到这消息在先觉得很

高兴�好像大有希望似的。但细细地审查一下�
他们难免不有着别的作用�至少他们是利用我
们的乐器中他们没有人会的去充实他们�相信
绝不会有给我们学习的诚意。我们再三地研究
了一下这些利害关系�实在是不去为最好。就
是你弄得如何的好�何必要拿给他们去讥笑呢？
老实说�我们不去图这种虚名还要干净些�不然
将来我们的一切成就�还是要给你说‘是某某
教出来的’…… ”〇46这里�聂耳究竟抱有一种什
么样的心态姑且不论。此时小提琴家法利国、
大提琴家舍甫嗟夫 （Ｉ．Ｓｈｅｖｔｚｏｆｆ）均在国立音专
任教�学生中还拥有像戴粹伦、谭抒真、陈又新
这些出类拔萃小提琴高手。聂耳他们又错失了
一次极其难得的学习与提高机会�更重要的是
说明萧友梅对黎锦晖 “歌舞学校 ”之善意与不
抱偏见的胸襟。再说�萧友梅在考试中也从不
干预其他教师的权力。如他的妹妹萧惋恂在国
立音专时钢琴已经学到中级�再获四个学分就
能够升入高级。但考试时 “查哈罗夫指出她的
钢琴无论是技术还是表现方面都没能够达到要

求�并公开说‘到目前为止给的学分已经太多
了’。就因为查哈罗夫的这番话�萧惋恂非但
没有升入高级�反而连中级也不得不重新学
起。……对此萧友梅从也不从中干涉。”〇47萧友

梅之秉公办事、不徇私情�还有两个事例最为典
型。蔡元培是萧友梅一生中极为敬仰、对他的
事业有重大帮助的人。1936年初�蔡元培介绍
一位女士到国立音专任钢琴教员。萧友梅在1
月6日复函中表示 “极感关怀之厚意 ”后写道：
“惟敝校教员早已聘定�一时无法延揽。先生
提挈敝校�不遗余力�故敢恃爱直陈�方命 （即
违命———引者注 ）之处�敬请鉴谅为幸。”〇48委婉

地予以谢绝。同年2月�学校对一屡犯宿舍规
则的女生作了 “取消学籍 ”处分。蔡元培于3
月6日致函萧友梅说情。信中说：“贵校学生夏
国琼因事被黜�谅系犯规；惟该生家本寒素�求
学甚艰�又无他校可转�中心愧悔�渴望回原校
继续受课�睹其情形�似尚真切。特为函达�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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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犯规情节尚不重大�可否念其悔过�重予收
录�不胜企望。诸惟察裁为幸。”〇49萧友梅于3
月10日复函蔡元培�回信说：“敬悉先生垂念夏
国琼受敝校取消学籍之处分�嘱为宽容�重予收
录�仁爱之怀�读之感佩�惟夏生两年前已以犯
规停学一次�事后敝校念其尚有天才〇50�特予优
容�许其复学。乃该生复学以后�行为上并无改
善�屡戒不悛�敝校始决定取消其学籍�至正式
执行之前�经过校务及训育会议数度之讨论�盖
敝校对于此事�断不愿率尔从事�阻塞学生进取
之路也。至现在业已通告执行处分�自难收回�
违命之处�毋任抱歉�特此直陈�祗祈见谅为
幸。”〇51萧友梅这种光明磊落与坚持原则的品

格�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萧友梅在与冼星海、聂耳
关系问题上之所作所为得出一个客观、公正的
历史评价。

聂耳曾于1935年6月3日在日本东京中
华青年会馆举行的 “第五次艺术界晚餐会 ”上
所作题为 《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》讲演中
批评过萧友梅。他说：“中国乐坛可以分为三
个阵营：一个是代表中国的封建意识的保守的
音乐家群�受政府豢养的学院派�如国立音乐院
的萧友梅等便是他们的代表。他们的工作�是
死命制作古典的歌曲�供政府及一些学校采
用�……作品内容枯燥�结果除供政府御用之
外�一点也得不着大众的欢迎。”〇52聂耳的同乡、
好友张天虚 （聂耳去日本后即和张天虚住在一
起�聂耳逝世后他和蒲风主编了 《聂耳纪念
集》。聂耳的骨灰和遗物也由他和郑子平从日
本带回上海。〇53 ）也著文发表了类似言论。他在
《聂耳论》一文中说：“由萧友梅领导下的所谓
学院派一夥———陈歌辛之流小卒亦属此类———
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臭招牌下�发卖着他们的艺
术万应药膏�在如何讨好主人的原则下�以最忠
实的姿态出现在乐坛…… ”〇54但这一问题实质

已经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之歧见�虽然这是目前
资料中所见第一次批判 “学院派 ”的公开言论�
但和聂耳与萧友梅之间所谓 “个人恩怨 ”似乎

不存在什么必然联系了。
需要补充的史料是陈振铎对学潮回忆的不

同说法 （洪潘一文也说 “我觉得�自己作为这次
学潮事件的当事者和组织发起者�也有责任提
供一些自己所经历过的这段历史情况�……和
其他一些当事者的回忆和看法�可能会不完全
相同�比如和陈振铎、蒋风之同志等。” ）陈振铎
在《我的回忆录》中说：“1929年上海国立音乐
院的学潮�一开始就是提出反对音乐院改为专
科学校的问题�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�不然�
这次学潮就没有什么意义。当时的 ［护院会 ］
出宣言�主要是指反对改专而言的。记得当时
尚有联合西湖艺术学院、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同
时举行的做法。……记得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是
在南国社举行的�学校曾派当时的助教吴伯超
去劝说。吴的讲话内容我记忆犹新。大意是
说：‘同学们�萧先生是很想把音乐院办好的�
大家提出的条件都可以接受�惟独改专一事�是
关系到教育部来决定的问题�学校不好自作主
张�等语。’话犹未完�当时的学生会长冼星海
同志�就猛地里站起来�大声疾呼的说：‘不恢
复院名绝不罢休！’他声如狮吼�语惊四座。这
样�吴伯超的劝说是失败了。学潮于是急转直
下�事后同学们乃分成了两大派�一派则响应学
校的号召�写了悔过书�退出了 ［护院会 ］；一派
则坚持到底。这些坚持到底的同学有十二人和
十五人的两种说法。”〇55陈振铎说的15人�和前
面洪潘提到的 15人之区别�增加了熊帼巾
（女 ）和胡微之 （彦久 ）二人�而无王笥香 （女 ）、
陈学慧 （女 ）二人。从陈振铎的回忆中�可以说
明当时参加学潮的同学对学潮发生的三个因素

（经济问题、反对改专、主张倒萧 ）各有心态与
侧重。至于哪种因素是表象�哪种因素是实质；
哪些因素起到了主导作用�哪些是被支配与利
用的因素�这在历史研究中则是一个属于仁者
见仁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。〇56

尾声与结语

学潮的尾声是1929年7月25日教育部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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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国立音乐院暂行停办�听候接收并成立改组
委员会。〇57萧友梅于同月向教育部辞去院长职

务。〇58他身心疲惫�积劳成疾�去莫干山养病。
从不擅长于写诗的萧友梅写了十余首 “述怀
诗 ”。其中 《莫干山歌》（之二 ）云：“我爱莫干
山之泉�又爱莫干山之云�／泉水清且冽�可以
清吾血；／云海大而深�可以警吾心；／吁嗟夫！
世途渺难测�／亦如莫干山之泉与云�／处世无
警惕�不如归隐于山林。” 《述怀》（之四 ）诗云：
“我为音乐心力尽�中途宁可一牺牲！他日未
必无时会�愿随诸公再力争。”诗以明志。萧友
梅在 “学潮 ”与 “改专 ”的双重打击下心灰意冷
与踌躇徘徊交织于一起的心态在诗中一览无

余。 “他听说教育部有改音乐院为音乐专科学
校之议�要聘他主持校务。他还写信给友人
（谢济生 ）嘱其请教育部勿发聘书给他�因为他
不想再当校长了。”〇591929年8月19日�国立音
乐院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�教育部部长签
发委任状�聘任萧友梅为校长兼教务主任。〇609
月30日举行开学典礼�到会的有中央委员蔡元
培、教育部代表孔德微及中外来宾数十人。〇61此

后�1931年7月�萧友梅致函立法院院长邵元
冲�请求恢复大学建制�〇62后又多次行文呈请教

育部恢复学院组织�可惜均未为南京国民政府
采纳。国立音乐院降格为 “专科学校 ”。在专
科学校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个类别中属于 “丁 ”类�
奉陪末座。 “包括医科、药科、音乐、体育、图书
馆、市政、商船等8种�以及其他不属于甲、乙、
丙3类的专科学校。”〇63但事实上�萧友梅始终
以音乐院模式与目标 （宗旨即 “研究高深学问�
养成专门人才 ” ）培养学生�〇64不长时间中将

“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”建设成为远东第一流高
等音乐学府。至1937年学校成立10周年时�
“各科正式毕业生共计54名�曾在学校学习过
的学生计699名。”〇65 （至1940年度�入学总人
数在800名以上———引者注 ）其中近百人后来
成为中国近、现代音乐界各个领域支柱式的人
物。一个 “专科学校 ”有如此辉煌业绩�相对而

言�可以与世界著名音乐院校相媲美而无愧色。
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音乐机构培养出如此

一大批有成就音乐家之记录。因此�萧友梅之
不朽�在于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精神
超越了时代�超越了历史！此系后话。在参加
学潮的同学中�洪潘于1930年至南京中央大学
音乐系当旁听生�次年考入该系。冼星海由同
学凑了200元路费回岭南�〇661929年冬启程赴
巴黎。张立宋〇671929年秋转至南京中央大学教
育学院艺术系。陈振铎、蒋风之于同年9月转
入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�投师于刘天
华门下。熊乐忱于1930年1月31日抵达法国
马赛、赴比利时留学。〇68李俊昌〇69先转入国立北

平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�1931年赴比利时、后
至法国留学。临走前�刘天华老师还借给他
170元路费〇70。张恩袭 （张曙 ）〇71因无故缺课过

多而于1930年11月受退学处分〇72�三年后又重
新返校就读。王笥香于1931年毕业于国立音
专〇73。他们后来在我国近现代音乐事业上均各
有建树。其他人暂因资料匮乏�去向不明。
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�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或谓天
无绝人之路�峰回而路转。历史的戏剧性往往
如是。

往事虽已如烟�历史不容歪曲。萧友梅、冼
星海、聂耳有着不同的人生目标、处世方式和生
活轨迹�但都是对中国近代音乐事业的发展作
出了丰功伟绩的历史人物。尊重历史事实是历
史研究的第一要素�也是衡量任何历史学家
“史德 ”的一块试金石。无论历史经验和历史
教训�都是前人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。
因为它告诉后人 “应该怎样做 ”和 “不应该怎样
做 ”。 “以史为鉴 ”�意义亦在于此。这一桩 “历
史公案 ”�可以为我们提供前辈音乐家所走音
乐之路的艰辛背景�也能使我们懂得历史研究
的复杂性质。其中既有当事人的历史局限�也
有后人宗派主义顽疾的作祟。从历史角度考
察�其本来面目有的是社会矛盾在某一领域激
化的必然反映�有的则属于历史上本不存在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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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后人制造的 “是非 ”。对萧友梅和冼星海、聂
耳之间的 “是非恩怨 ”作一次历史梳理�目的在
于尽可能还以历史事件一个本来面目�还以萧
友梅在这些事件中的一番历史清白。

［附记 ］ 本文为笔者正在撰写 《中国近代
音乐史简述》中的一个专题扩写而成。文章写
作过程中�孙继南先生多次无私提供资料并提
出十分宝贵的意见�黄旭东、陈聆群、洛秦等学
者也提供相关材料与线索�班丽霞、司冰琳、孔
培培博士从南京与北京代我复印有关历史文献

资料�在此一并表示谢意。

注释：
① 汪毓和：《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呼声———
作曲家冼星海》�载向延生主编《中国近现代音乐
家传》（1）�春风文艺出版社�1994�第619页。

② 汪毓和编著：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》�高等教育出
版社�2005�第175页；汪毓和编著：《中国近现代
音乐史》（第二次修订版 ）�人民音乐出版社、华乐
出版社�2002第3版�第260页。

③ 向延生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———作
曲家聂耳》�载向延生主编：《中国近现代音乐家
传》（2）�第228页。

④ 廖辅叔 （1907．9．24～2002．4．18．）原名廖尚棐�广
东惠州人。1928年冬�随其兄青主在上海开办Ｘ
书店。1930年应萧友梅之邀�先后担任图书馆和
文牍工作�并撰写歌词�如《西风的话》（黄自曲 ）、
《静境》（江定仙曲 ）、《回忆》（陈田鹤曲 ）等。抗
战开始后�回广州、桂林等地工作。1945年任南
京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教师。建国后先后任中央
音乐学院研究所翻译组组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著有《中国古代音乐简史》、《萧友梅传》、《乐苑
谈往》等。

⑤ 廖辅叔：《萧友梅传》�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�
1993�第36～37页。

⑥ 廖辅叔：《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友梅先
生》�载廖崇向编：《乐苑谈往》［廖辅叔文集 ］�华
乐出版社�1996�第19页。

⑦ 洪潘 （1909～2004）祖籍福建泉州�出生于马来西

亚吉大打埠。1926年到上海立达学园师从丰子
恺等学习音乐。1927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。
193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系。1935年毕业
后被选派赴奥地利考察军乐、学习指挥与小号吹
奏。1941年6月获维也纳音乐学院甲等毕业文
凭回重庆。1942年7月�担任国民党军乐学校教
育长 （蒋介石任校长 ）。1945年组建一支120人
的军乐团并担任指挥、团长。1946年被授少将军
衔。建国后�曾在华东军政大学、中国人民解放
军军乐团、南京艺术学院等单位任职。———陈建
华《鲜为人知的音乐史料》�《音乐周报》1989年2
月10日第2版。据报道�洪潘于2004年1月18
日在南京艺术学院逝世。

⑧ 洪潘：《关于上海国立音乐院学潮问题及其他》
（赵后起整理 ）�载 《艺苑·音乐版》�1985年第2
期 （总24）�第86～90页。

⑨ 王瑞娴�生卒年不详。广东人。早年毕业于上海
中西女塾。后赴美留学。肄业于新英格兰音乐
学院。1927年国立音乐院成立后�任钢琴讲师。
1929年学潮后解聘。曾任国立东南大学、上海光
华大学教授。1934年5月�聘为教育部音乐教育
委员会委员。1947年迁居美国�任波士顿新英格
兰音乐学院教授。丈夫为教育家董任坚 （Ｊ．Ｃ．Ｓ．
Ｔｕｎｇ）�女儿为著名钢琴家董光光。

〇10 李恩科�生卒年不详。天津人。获美国密西根大
学学士学位、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�后毕业于
纽约音乐大学。1927年国立音乐院成立时任讲
师兼事务主任、教授英语和钢琴。1929年学潮后
解聘。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、大夏
大学教授。

〇11 向延生：《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宗师———音乐教
育家萧友梅》�载向延生主编《中国近现代音乐家
传》（1）�第100页。

〇12 蒋梦麟于1928年10月3日任大学院院长�同年
10月24日改制�称教育部部长；1930年12月4
日�由高鲁继任�但未到任；1930年12月6日�由
蒋中正兼理部长职务；1931年12月30日由朱家
骅任教育部长；1932年12月28日由翁文灏任部
长；1933年4月21日由王世杰任部长。———教
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：《教育大辞典》（第10
卷�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）�上海教育出版社�1991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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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33页。

〇13 常受宗主编：《上海音乐学院大事记·名人录》�
《上海音乐学院院志》编委会�1997年11月内部
印刷�第3～57页。

〇14 王浩川：《在与萧友梅校长相处的日子里》�载戴
鹏海、黄旭东编 《萧友梅纪念文集》�上海音乐出
版社�1993�第189页。

〇15 原件存 “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”�转引自黄旭东、
汪朴编著《萧友梅生平纪事稿》�即将由中央音乐
学院出版社出版�页码待补。

〇16 廖辅叔：《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友梅先
生》�载《乐苑谈往》�第21页。

〇17 同〇16�第17页。
〇18 《上海音乐学院大事记·名人录》�第3～7页。
〇19 萧友梅：《本校五周纪念感言》�原载1933年出版
的《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五周年纪念刊》�《萧友梅
全集》（第一卷·文论专著卷 ）�上海音乐学院出
版社�2004�第590页。

〇20 廖辅叔：《回忆萧友梅先生》�载 《乐苑谈往》�第
6页。

〇21 同〇20�第8～9页。
〇22 陈传熙 （1916．5．18～）祖籍南宁�生于广西龙州。

1935年入国立音专高中班。后以双簧管为主科。
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政府交响乐队演奏员�并兼
任国立音专副教授。建国初在上海交响乐队与
上海音乐学院任职。1958年任上海电影乐团
指挥。

〇23 李士钊 （1916．10．3～1991．3．21）山东聊城人。
1935年秋考取山东省教育厅保送生入上海国立
音专师范科学习。1936年冬回山东�曾任 《抗战
日报》编辑和记者。1938年底赴重庆。1943年
任国立音乐院 （重庆 ）讲师兼事务主任�1944年
任国立歌剧学校导师兼总务主任。抗战胜利后
曾任上海武训学校校长、上海大中华唱片厂音乐
部主任等职。建国后任山东省地方志委员会委
员兼办公室主任。1957年被打成 “极右分子 ”�
并劳动教养。有音乐、戏剧译著及译文、译配歌
曲多部 （篇 ）问世。

〇24 李士钊：《关于中国二三十年代音乐教育情况的
片段回忆》（刘再生记录整理 ）�载 《齐鲁乐苑》�
1981年6月第一期 （总9）�第53页。

〇25 张贞黼 （1905．10．25～1948．12．24）�浙江奉化人。
1928年春由立达学园考入国立音乐院�学习小提
琴、钢琴。次年因病回家休养。1930年回国立音
专复学�改从佘甫嗟夫 （Ｓｈｅｖｔｚｏｆｆ）学习大提琴。
1934年任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管弦乐队
首席大提琴。1935年以实习生身份参加上海工
部局乐队排练与演出。1939年获国立音专大提
琴高级毕业证书后赴重庆�后任中华交响乐团首
席大提琴乐师。1940年赴延安�任中央管弦乐团
副团长。1948年病逝于石家庄。

〇26 缪天瑞：《纪念程懋筠先生》�载《中央音乐学院学
报》�2006年第3期�第45～49页。

〇27 李国钧、王炳照总主编：《中国教育制度通史》�于
述胜著 “第七卷 ” （1912～1949）�山东教育出版
社�2000�第167～207页。

〇28 萧友梅：《欧美音乐专门教育机关概略》�原连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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